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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284        证券简称：贝达化工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银证券  

  

北京贝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预计 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

根据公司业务需要，现对 2018 年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预计，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1、关联方抵押、担保及反担保： 

 预计 2018年度关联方鲁杰、何京华、鲁振华为公司向银行借款

提供抵押担保，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及反担保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

6,000万元。上述担保关联方均不因此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。需要鲁

杰及何京华以夫妻共有财产或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同一标的提

供抵押、担保或者反担保的，仅单独计算一次抵押金额计入日常性关

联交易发生额，不重复计算。 

 2、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  

预计 2018年度关联方鲁杰、何京华为公司提供借款，借款金额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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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3,000万元。上述借款关联方均不因此向公司收取任何利息及

费用。 

 3、关联方以自有房产提供给公司使用。 

挂牌前，关联方鲁杰已与公司签署《房屋租赁协议书》，约定于

2008年1月10日起至2018年1月9日止，将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

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707的自有房产免租提供给公司办公。本协

议到期后，公司将与关联方鲁杰续签《房屋租赁协议书》，由鲁杰继

续免租将上述房产提供给公司办公。 

4、与关联方发生产品及服务交易 

公司预计 2018 年与关联方内蒙古嘉宝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就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原药、原料阿维菌素，及其他相关产品发

生销售或者采购往来，预计金额不超过 1,500万元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 

鲁杰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及财务负责人； 

何京华为鲁杰的妻子，公司董事及总经理, 截止本公告日，持有

公司 18.00%的股份； 

鲁振华为鲁杰的父亲，未在公司任职，未持有公司股份； 

内蒙古嘉宝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，截止本

公告日，公司持有其 15.29%的股份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8年 1月 24日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 2018年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,关联方鲁杰及何京华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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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了表决。 

相关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鲁杰 
海淀区紫竹园路 

116 号 A 座 707 
- - 

何京华 
海淀区紫竹园路 

116 号 A 座 707 
- - 

鲁振华 

海淀区曙光花园

望山园 9 号楼 9 

层 902 

- - 

内蒙古嘉宝仕生物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 

内蒙古自治区赤

峰市红山区东郊

经济开发区 

股份制企业 张江波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鲁杰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及财务负责人； 

何京华为鲁杰的妻子，公司董事及总经理，截止本报告日，持有

公司 18.00%的股份； 

鲁振华为鲁杰的父亲，未在公司任职，未持有公司股份； 

内蒙古嘉宝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，截止

本公告日，公司持有其 15.29%的股份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关联方抵押、担保及反担保： 

 预计 2018年度关联方鲁杰、何京华、鲁振华为公司向银行借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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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抵押担保，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及反担保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

6,000万元。上述担保关联方均不因此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。需要鲁

杰及何京华以夫妻共有财产或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同一标的提

供抵押、担保或者反担保的，仅单独计算一次抵押金额计入日常性关

联交易发生额，不重复计算。 

 2、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  

预计 2018年度关联方鲁杰、何京华为公司提供借款，借款金额

不超过 3,000万元。上述借款关联方均不因此向公司收取任何利息及

费用。 

 3、关联方以自有房产提供给公司使用。 

挂牌前，关联方鲁杰已与公司签署《房屋租赁协议书》，约定于

2008年1月10日起至2018年1月9日止，将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

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707的自有房产免租提供给公司办公。本协

议到期后，公司拟与关联方鲁杰续签《房屋租赁协议书》，由鲁杰继

续免租将上述房产提供给公司办公。 

4、与关联方发生产品及服务交易 

公司预计 2018 年与关联方内蒙古嘉宝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就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原药、原料阿维菌素，及其他相关产品发

生销售或者采购往来，预计金额不超过 1,500万元。 

公司将根据业务需要，与关联方就上述交易签订相关协议，具体

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借款、抵押和担保的期限、金额、利率、其他费用

及条件等要素，具体以实际签订的最终协议或合同为准。对于已与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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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方签署相关协议并且协议尚在存续期的，不再单独签署协议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预计与鲁杰、何京华及鲁振华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关联方为支持公

司运营，无偿或者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费用为公司直接提供借款，

或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或者反担保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

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预计与内蒙古嘉宝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

公司购买或销售产品、服务发生的交易，是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需要。

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坚持

交易自愿、定价公允、公平公证的原则，维护股东及各方利益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预计与鲁杰、何京华及鲁振华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目的是为了

直接补充公司运营资金，或者帮助公司获取银行贷款用于补充公司流

动资金，或者无偿提供办公场所降低公司运营支出，是符合公司运营

正常需求的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 

预计与内蒙古嘉宝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

公司购买或销售产品、服务发生的交易，是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需要，

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 

上述关联交易是关联方与公司真实意愿体现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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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系关联

方对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的支持行为，或者是公司与参股公司之

间的正常贸易往来，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与开拓，不存在损害其他

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北京贝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北京贝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月 24日 


